
南鎮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-用戶申請服務作業申請單
用戶編號 服務內容 □掛、復表   □拆表   □更名   ■過戶

屋主姓名 屋主電話 

房客姓名 房客電話 

裝置地址  區  路(街)  巷   弄    號   樓 

約定日期  年  月  日  □上午  □下午

表型 表號 基本費 掛拆復表通(停)氣費 表度 

ˇ
身分證字號 鉛封日期   年  月  日 壓力 

用戶注意事項：附贈瓦斯安全手冊乙本，請  貴用戶詳閱

1. 
2. 

3. 
4. 
5. 

6. 

7. 

8. 

9. 

10. 
11. 

12. 

13. 
14. 
15. 

本戶爐具由貴公司裝設自來瓦斯當場試驗，一切狀況良好，特此證明。 
用戶使用本公司自來瓦斯，願悉遵照本公司氣體供應營業規程之規定，決不私自改裝、增設管

線，或改動計量表，如有違反上述規定，願依本公司營業規程規定，接受停氣處分，並負賠償責
任。 
所裝用之瓦斯表，貴用戶須負保管之責，如有損壞或遺失時，應依規定賠償之。 
本公司服務人員不負收費之責(催收氣費除外)，及推銷任何瓦斯周邊器材。 
每期由郵務代送單位將各用戶帳單投入信箱內，如用戶於每期 3日未收到帳單請通知本公司或到
公司補單。 
本公司瓦斯氣費應於每期 10日之前繳納，用戶請自行前往全家、7-11繳納或使用電子支付； 
如逾期(10日)以後，本公司依營業規程之規定收取滯納金。 
本公司每期會至各大樓及住宅貼抄表單，用戶應於時間內自行將瓦斯表度數抄入，或以本公司網
站和電話方式回報瓦斯表度數，如未回報度數將由電腦依用戶以往使用量之平均度數計算。 
用戶如將房屋租賃或搬遷，屋主務必親自至本公司辦理結清瓦斯度數氣費及基本費(或辦理拆表 
)，否則繼續按月計算，屋主將負繳費之責。 
用戶可辦理各金融機構(ACH)或者郵局以轉帳方式繳納氣費，如需辦理轉帳或終止轉帳，請即至

原辦理單位辦理轉帳或停止轉帳，否則扣款不成，必須繳納未扣款當月氣費之滯納金。 
停用一年以內復用者，申請時須繳納復表通氣費。 
停用一年以上未滿三年復用者，申請時須繳納復表通氣費、表內管檢驗費，並經本公司檢驗用戶

裝置合格始准復用。 
欠費拆表後復用者，除符合營業規程規定外，其餘應結清積欠之瓦斯費用，方可申請復表，並繳
納復用申請費及復表通氣費。 
辦理拆表停氣者，申請時須結清所積欠之天然氣費及拆表停氣費用。 
若欠款經寄發存證信函催繳時，所有催繳相關費用由欠款用戶負擔。 
填送本申請書並同意遵守本公司供氣營業章程之規定。 

✽請詳閱用戶注意事項後於用戶認章處簽名✽ 用 戶 認 章 

業

務

部 

承 辦 人 處 理 人 單 位 主 管 

公司地址：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 119號 3樓 

服務電話：07-8026601、語音報度電話：07-8026601分機 1 

服務網址：http://www.nanjehn.com.tw/ 

回報度數月份： 
□單月
□雙月

(請參考帳單上『下期抄表日』) 

請繳交：□○1 身分證影本 
□○2 建物所有權狀影本 
□○3 瓦斯表度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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ˇ

ˇ

ˇ












